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8年8月23日                                                       府行救字第1080191284號      
訴願人：徐金味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四街261之6號五樓
訴願人因土地鑑界事件，不服本縣埔里地政事務所民國（以下同）108年4月23日埔地二字第1080003535號函鑑界結果，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事實
緣訴願人於108年3月4日向埔里地政事務所陳情，其埔里鎮史港坑段檢測疑義之界樁，埔里地政事務所並將檢測結果以同年4月23日埔地二字第1080003535號函告知檢測結果：確認界樁與地籍圖界址誤差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訴願人不服，於同年5月21日提起訴願，案經埔里地政事務所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土地法第46條之2規定：「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土地所有權人因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發生界址爭議時，準用第59條第2項規定處理之。」及同法59條第2項規定：「因前項異議而生土地權利爭執時，應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予以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15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依土地法第46條之1至第46條之3執行要點第17點規定「重測結果公告期滿無異議者，即屬確定。土地所有權人或關係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複丈更正。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辦竣前，雙方當事人以指界錯誤書面申請更正，並檢附不影響雙方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權益之切結書時，得予受理。其已辦竣土地標示變更登記者，應不准許。」分別定有明文。
2、 又按行政法院51年度判字第89號判例：「人民相互間因土地界址發生糾紛，乃不動產所有權之爭執，係屬民事訴訟範圍。本件被告官署就原告與○某之土地界址歷次所為之測丈鑑定結果如何，究竟是否可資依據，該受理民事訴訟之法院有權斟酌取捨，核與中央或地方官署本於行政權力所為之違法或不當處分致損害人民權益之情形，顯有不同，自不容視被告官署此項測丈鑑定行為為行政處分而對之提起訴願。」、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159號裁定：「地政事務所所為之鑑界測量性質上為一鑑定行為，行政機關完成鑑定後僅是將鑑定結果分送有關機關及當事人，該鑑定行為本身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並非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裁定97年度裁字第5102號裁定：「地政機關就人民相互間因土地界址發生糾紛所為之測量性質上為一鑑定行為，其於完成鑑定後發給複丈成果圖，無非鑑定人員表示土地界址所在之專業上意見，供為參據而已，必經採為裁判或行政處分之依據，始生依鑑定內容變動之法律上效果，是鑑定後所為之複丈成果圖本身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僅係事實之說明，並非行政處分。」
3、 再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74號解釋：「依土地法第46條之1至第46條之3之規定所為地籍圖重測，純為地政機關基於職權提供土地測量技術上之服務，將人民原有土地所有權範圍，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圖，初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故縱令相鄰土地所有權人於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均於地政機關通知之期限內到場指界，毫無爭議，地政機關依照規定，已依其共同指定之界址重新實施地籍測量。則於測量結果公告期間內即令土地所有權人以指界錯誤為由，提出異議，測量結果於該公告期間屆滿後即行確定，地政機關應據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惟有爭執之土地所有權人尚得依法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解決，…」、最高行政法院91年度判字第564號裁判要旨：「…故土地重測公告確定後，地政機關既應依公告內容(含面積、圖線)辦理登記，土地所有權人對界址有爭議者，應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不得請求地政機關變更公告確定之地籍圖線或面積等。」及內政部76年12月28日台(76)內地字第560184號函釋略謂：「地籍圖重測公告期滿確定，辦竣土地標示變更登記，不得再依土地所有權人重新指界，更正地籍調查表及地籍圖。」見解供參。
4、 本案依據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1條規定：「…二、申請人對於鑑界結果有異議時，得再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敘明理由，向登記機關繳納土地複丈費申請再鑑界，原登記機關應即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派員辦理後，將再鑑界結果送交原登記機關，通知申請人及關係人。三、申請人對於再鑑界結果仍有異議者，應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登記機關不得受理其第三次鑑界之申請。…」埔里地政事務所對系爭埔里鎮史港坑段508地號所釘立之界樁僅係鑑定人員表示土地界址所在之專業上意見，供為參據而已，非屬行政處分，且108年4月23日埔地二字第1080003535號函即就檢測結果事實之告知，鑑界結果與現行使用地籍圖（重測後）相符，為單純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之觀念通知，並非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尚未損及訴願人任何權益，在法律上無何種效果之發生，自不得對該項通知提起訴願，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揆諸首揭法律規定、解釋及判例意旨均有未合，本件訴願程序顯不合法。
5、 本案訴願應不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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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8月23日

縣長  林明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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